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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防局组织开展可燃物清理
专项行动收效明显

为全力确保元旦和春节期间消防安全，深入贯彻执行《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积极预防和控制节日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事故的发生，根据市政府、市烟花办的统一部署，市消防局高度重视，精心部署，积极推动各区县、各部门和各单位，在全市集中开展了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收效明显。

一、加强组织领导，深入贯彻部署

为切实减少节日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灾事故的发生，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专门印发了《北京市今冬明春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防安字[2008]32号），规定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期间分三个阶段在全市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方案》特别针对烟花爆竹禁放点、相对集中燃放点及周边地区，建筑施工工地，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经营场所，重要交通枢纽，文物保护单位，平房区、大屋脊房、筒子楼等六类重点区域的可燃物清理做出了具体部署。为加大消防安全监管工作，市消防局又下发了《关于做好2009年元旦春节烟花爆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消监字[2008]656号），对各级公安消防机构推动各级政府、各行业、各系统及各单位开展可燃物清理工作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方案》和《通知》下发后，立即引起了区县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普遍将清理可燃物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特别是各区县均成立了由政府主管领导任组长，安监、园林、房管、环卫、消防等有关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以及乡镇防火安全委员会领导为成员的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并在本辖区召开会议层层进行动员部署，号召社会各单位、城乡社区居民深入开展可燃物清理工作。为强化工作措施的落实，全市各级公安消防机构主动牵头或协调政府及本级防火安全委员会组成30多个督查组，深入到街道、乡镇、社区和单位，认真开展了督查。东城区高度重视此次可燃物清理工作，在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成立了东城区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区长岳鹏任组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马增欣局长、区公安分局单志强副局长、区综治办杨五一主任、消防支队李树义支队长任副组长，区公安分局、环卫、园林、房管、教育、人防、建委、旅游、消防等部门的主管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东城消防支队，具体负责落实此次专项行动。朝阳区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先后三次召开会议部署可燃物清理工作。赵全保副区长和阎军副区长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同时成立了以赵全保副区长任为组长、综治办战玉贵主任为副组长，公安、消防、安监、绿化、城市监管中心、街道办、农委等部门的主管领导为成员的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专项行动方案，通过区政府“政务网”和公安分局信息网传达到各街乡和相关委办局。2008年12月23日宣武区组织召开了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范宝副区长、公安分局王保旗副局长，消防、安监、绿化、城市监管中心等职能部门和各街道以及社会单位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全区部署开展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会后，各部门和各街道将清理可燃物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从2008年12月至今层层召开会议共计48次，就开展清理可燃物工作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动员部署， 
截止目前，全市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共召开动员部署会议1700余次，制定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方案1300余份，各类方案均明确了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确保了组织、人员、措施的三落实，为在全市全面开展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普及宣传教育，强化安全意识

为确保可燃物清理工作深入有效的开展，全市各级公安消防机构积极行动，充分发挥街道、乡镇、社区和社会单位作用，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使可燃物清理和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工作深入到基层单位和千家万户，促使可燃物清理工作变为了群众的自发行动，较好的营造了消防安全氛围。一是各区县消防机构纷纷印制各种消防安全提示单，由街乡镇和社区民警下发到辖区单位及居民区，提醒广大市民注意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积极开展可燃物清理；二是成立农村、社区消防宣传小组，采取利用社区公告栏、张贴宣传画、播放视频等形式，以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为重点开展入户宣传，确保消防宣传全覆盖；三是在电视台定期播放消防工作专题节目及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公益广告，有针对性的普及依法、文明、安全燃放的知识；四是在旅游景点、购物场所、庙会、车站等人群密集场所设立宣传点，悬挂、张贴消防宣传横幅，进行集中宣传咨询活动，扩大宣传声势；五是制作包含清理可燃物内容的消防宣传光盘，下发至各街乡镇。朝阳区充分利用《朝阳报》和朝阳有线等媒体优势，加强宣传与曝光的力度，对在清理可燃物期间一些好的经验及时进行肯定和宣传；对自身隐患久拖不改或拒不配合治理工作的单位，在严厉处罚的同时也及时给予了曝光。大兴区组织开展了以“清理可燃物，建设平安家园”为主题的消防宣传咨询活动，并发放了“清理易燃可燃物”致居民的一封信。石景山区在《石景山报》“消防卫士”专栏上刊登冬季防火安全知识，提醒社会各单位、居民家庭要加强可燃物清理工作，并印发5万份《冬春季消防安全责任告知书》，督促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大力开展清理可燃物工作。平谷区利用平谷区广场的电子大屏幕滚动播放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通知，同时联合区电视台制作播出清理可燃物专项行动宣传片，向全区家庭宣传清理可燃物工作。
截止目前，全市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共组织开展消防咨询、培训、文艺演出等宣传活动300余场，发放可燃物清理宣传资料100万份，在机场、车站、商业街等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消防公益广告4万余次，在新闻媒体刊播消防稿件2500余篇（条），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为全市清理可燃物，坚决杜绝因烟花爆竹燃放引火致灾营造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三、积极采取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为确保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取得重点突破，切实抓出成效，全市各级公安消防机构严格按照方案部署，成立专门工作指导组，明确工作人员，深入到基层街道、乡镇和社区推动和指导工作顺利开展。丰台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可燃物清理的积极性，在丰台消防支队具体指导下开展了集中整治、分片整治等多种形式的可燃物清理行动。各街道和乡镇纷纷采取领导包片、科室包社区的责任分工，组成清查巡逻小组，逐小区、逐单位进行动态巡逻，确保可燃物清理群防群治工作的落实。全区共出动3600余人，车辆120余台次，清理可燃物143余吨，共消除隐患2１0余件。昌平区组织市政、环卫、林业、房管等部门，针对出租房屋集中地带、辖区烟花爆竹禁放点和燃放点周边、拆迁地区、老旧平房区等薄弱环节加强可燃物清理力度，并调集垃圾回收车、环卫三轮车等深入胡同平房区、易燃易爆场所及文物古建周边，开展“拉网式”可燃物清理行动。全区17个镇（街道）共发动社会力量2.5万余人，出动货车60辆，环卫三轮车120辆，清理可燃物上千余吨。门头沟区针对农村地区易燃可燃的柴草堆垛多的特点，对农村住户房前屋后的劈柴、杂物等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可能被烟花爆竹引燃的柴草堆垛和杂物堆，责令限期将其移走，短期内不能移走的，指派专人在燃放烟花爆竹时进行看守和保护，确保消防安全万无一失。目前全区共清理可燃物140余吨，石景山区全面开展可燃物清理工作，清除社会面堆积的各种可燃杂物，做到“随时清理、随时转移”，保证不留死角，截止目前已清理可燃物100余吨。

为推进清理可燃物行动扎实开展，各级公安消防机构积极联合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由消防、安监、环卫、城管等部门参加的联合检查小组，重拳出击，对本辖区的可燃物清理工作进行检查，尤其加大了对六类重点地区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采取了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明察与暗访、定期巡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办法，实施了上下监管、互相协查、配合协办等措施，较好地落实了清理行动工作要求。截止目前，全市共出动人员5.7万余次，检查组3000余个，车辆1600余台次，清理可燃物4298吨。

通过前阶段清理可燃物行动，及时发现和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社会面消防安全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有的地区、单位还未对开展清理可燃物工作给与足够重视，存在麻痹侥幸心理，工作措施落实不到位、不扎实；二是在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以及辖区监管交界区域的可燃物清理工作还未象城区一样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进一步全面发动和落实清理措施。下一步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将继续推动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各单位深入开展“拉网式”清理可燃物行动，加强薄弱地带的清理力度，全力消除工作死角，特别是在春节期间的除夕、初一、初五和十五，对烟花爆竹禁放点和相对集中燃放点周边200米范围的绿地、园林古树和其他可能引发火灾的林地和房屋，要不断进行喷水或加强看护，减少因烟花爆竹残留物散落引发火灾的几率，确保首都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送：市委、市政府、公安部消防局、市公安局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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